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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說明： 

1. 博一及碩一同學請依優先順序，於說明二欄位惠填所欲選擇之本所指導教授，於入學年

度 8 月 1 日起至 8 月 31 日止擲回辦公室。 

2. 所上彙整所有資料後，於 9 月中旬前以聯繫單傳閱/轉送各教師簽名，並在入學年度開學

後之第一次所務會議討論確認後公告實施。 

3. 本所教授指導學生人數之計算方式如下： 

a. 每位教授指導之博士生人數以每二學年為一計算單位，合計人數上限為 2 人，無下限

規定，惟每學年每位教授指導之博士生以 2 人為上限。 

b. 每位教授指導之碩士生人數每學年上限為 3 人，下限為 1 人，並自 105 學年度開始實

施。 

c. 每位教授指導之碩士在職專班人數每學年上限為3人，下限為2人。 

d. 若學生尚未確定指導教授，暫由所長代理為其指導教授，但不計入所長指導學生人數

上限內。 

e. 學生若需更換指導教授，應經原指導教授及新指導教授雙方同意始得更換(同意書如

附件一)。新指導教授於下一學年度應減收等同之新生名額，原指導教授得增收等同

之新生名額。若學生仍無法確定指導教授時，由所長代理，但不計入所長指導學生人

數上限內。 

f. 已完成辦理保留學籍或休學學生，以復學（限尚未完成確認指導教授程序者）年度計

人數。 

g. 老師贈(釋)出之名額不納入受贈(釋)老師之計算名額。 

h. 每位教授指導研究生人數之計算方式由 105 學年度起適用。 

4. 若原指導教授因故離職或退休，則以共同指導方式辦理 ( 同意書如附件二)。
二、指導教授（優先順序，學生至少填寫一位）： 

1.   教授 

2.   教授 
 

三、填 報 人： （簽名） 

指導教授：  (簽名) 日 期： 年 月 日 

學生選擇博、碩士論文指導教授辦法及紀錄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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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換學位論文指導教授同意書 

 

 
□ 學生  欲更換博、碩士專論文指導教授，敬請於完成同意及存查手

續後即生效。 

□ 學生  經原博、碩士專論文指導教授贈(釋)出給新的指導教授，敬
請於完成同意及存查手續後即生效。 

 

 

 
 

原指導教授：  □同意 □不同意 

 

新指導教授：  

 

□同意 
 

□不同意 

所 長：    

日期：  年 月 日 

  

 

註：1.本表需置於所上存查。 

2. 學生更換指導教授經雙方同意後，新指導教授於下一學年度應減收等同之

新生名額，原指導教授得增收等同之新生名額。 

3. 贈(釋)出之名額不納入受贈(釋)老師之計算名額。 

4. 學生更換學位論文指導教授若無法獲雙方同意時，應由所長出面協調，若

仍協調不成，則由所長擔任該生指導教授，但不計入下一學年度新生名 

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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離職或退休教師-學生共同指導學

位論文指導教授同意書 
105.11.30 本所 105 學年度第 2 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

 

 

學生 因指導教授 （□離職、□退休），須有共同

學位論文指導教授，敬請於完成同意及存查手續後即生效。 

 

 

 
 

指導教授：  □同意 □不同意 

 

指導教授：  

 

□同意 
 

□不同意 
 

 
 

所 長：  

日期： 年 月 日 
 

附件二 


